北京市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第五章   采购需求
1、 [bookmark: bookmark11][bookmark: bookmark12]项目背景
为实现地安门外大街及景区核心区主要路口路段规范化管理，全面提升街区形象，规范非机动车停放，减少杂物占道乱放，形成绿色出行、规范停车意识，宣传绿色出行理念的管理目标，什刹海景区管理处拟继续聘请保安公司对北中轴线及景区交通进行管理。
2、 岗位数量及职责
结合具体岗位要求，针对本项目配备合理且充足的服务人员（不少于19人）。具体岗位数量及职责要求如下：
1、非机动车停车劝导岗位数量、岗位职责
岗位数量：9个（每个岗位2人）。
岗位职责：
（1）动态管理地安门外大街、景区环湖区域内及周边50米范围内非机动车，有序引导非机动车规范停车、对乱停乱放非机动车进行整齐码放、对流浪乞讨、无照游商、黑三轮进行管理，巡查辖区内非机动车停车导视牌的安全并负责停车区域内环境卫生；
（2）在夜间时段及重要活动节假日期间，可随时配合管理处开展景区内共享单车应急外运工作，支援景区应急交通管理工作，进行交通秩序疏导、处突等工作；
（3）协助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机动车停放集中整治。
2、巡查岗数量、岗位职责
岗位数量：1个。
岗位职责：负责对服务团队从人事、考勤、工资、保险、纪律等方面进行监督、巡查人员在岗情况。
3、 人员配备要求
1、思想品德好，无不良行为，五官端正，身体健康；
2、工作积极主动，责任感强，为人诚实正直，能吃苦耐劳；
3、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服从调度安排，具有团结协助精神；
4、经过供应商培训，具备从事服务和引导工作的业务技能和素质。
4、 服务要求
服务团队按照要求开展日常工作，什刹海景区管理处起到监督管理作用。具体要求如下： 
1、服务团队自身开展日常管理，定期汇报工作、提交报表并处理相关工作。日常工作开展，按照区域划分及工作分工将非机动车进行动态管理，有序劝导非机动车规范停车、对乱停乱放非机动车进行整齐摆放、巡查辖区内非机动车停车导视牌的安全及保洁工作。
2、服务团队需加入景区共享单车联系人微信群，如遇共享单车淤积情况，及时向管理处汇报，并第一时间联系共享单车企业转运共享单车，指引游客将车辆停到指定停车区域，保障无淤积车辆，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交通秩序畅通。
3、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期间，服务团队根据要求，协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维护好“元旦”、“春节”、“清明”、“五一”、“国庆”等重大节庆、会议活动期间地安门外大街交通、环境、公共秩序，确保交通状况不受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影响，街面环境基本整洁有序。并针对“春节”、“五一”等重大节日、重要活动，设立应急处突小组，按照景区要求支援相关工作，保障景区正常交通、环境秩序，积极配合各部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以及做好街道和管理处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
4、服务期内，每周7天均需开展工作。上岗时间: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执行秋冬季上下班作息时间：即8:00-20:00（二班工作制），2026年5月1日至2026年10月31日执行夏季上下班作息时间：即10:00-22:00（二班工作制），如有临时任务，可24小时抽调人员进行支援。
5、服务团队应按照什刹海景区管理处要求的服务时间，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要求，采取轮岗、调休、支付加班费等方式合理安排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
5、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6、 服务期
合同签订后1年（具体时间根据采购人实际要求）。
7、 验收标准
按照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进行验收，中标人提供满足采购人要求的全部服务。 
8、 行业标准
按国家相关标准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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